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城市钢厂环保搬迁项目（续建）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 年 5 月 22 日，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根据“城市钢铁

厂环保搬迁项目（续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

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

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位于青岛董家口经济区青岛西海岸

新区泊里镇集成路 1886 号，占地面积 620.3 万平方米，厂区主

要包括厂前区、铁前区（包括原料场、焦化、烧结、石灰窑、

集中水处理）、高炉区（高炉、CCPP、240t/h 锅炉、氧气站、煤

气柜、渣处理）、炼钢轧钢区（转炉、连铸机、加热炉、轧机）

及配套生产设施等。目前拥有年产 322×10
4
t 铁水、312.5×10

4
t

钢坯、年产 350×10
4
t 钢材的生产能力。 

公司“城市钢厂环保搬迁项目”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

417×10
4
t 铁水、年产 417×10

4
t 钢坯、年产 400×10

4
t 钢材，于

2012 年取得环评批复（环审[2012]359 号），项目分期建设、分

期验收，项目（一期）于 2018 年 7 月通过企业自主验收，并取

得固废、噪声验收函（青环验[2018]14 号）；“新建 2×220t/h 燃

气燃煤锅炉建设项目”取得环评批复（青环西新审[2018]286 号），



 

2019 年通过企业自主验收；4 座配套的“110 变配电站工程”取

得环评批复（青环辐审[2019]25~28 号），2019 年通过企业自主

验收；“一期续建工程配套高速优特钢线材项目”取得环评批复

（青环西新审[2019]286 号），2022 年 3 月通过企业自主验收。

“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m
2 烧结项目”取得环评批复（青环西

新审[2020]97 号），2022 年 4 月通过企业自主验收。 

“城市钢厂环保搬迁项目（续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原

料场增加 2 个封闭 B 型料条，贮存铁矿粉 22 万 t；年产铁水 95

万 t 的 1200m
3级 3#高炉 1 座；1 座 400t/d 竖窑，年产活性石灰

13.6 万 t；2 套铁水脱硫装置、1 座 100 吨转炉、5 座 100 吨 LF、

1 座 100 吨 RH 和 3 台连铸机，年产钢坯 104.5 万 t；钢坯修磨

处理能力为抛丸 460t/d、倒角 100t/d、扒皮 35t/d、点磨 240t/d。 

主要生产设备：原料场 2 台堆取料机、1 台胶带机；石灰车

间 1 座 400t/d 竖窑、2 台振动给料机、1 台棒条筛、2 台煤气加

压机等；炼铁车间 1 座 1200m
3高炉、21 个矿焦槽、3 座热风炉、

1 台磨煤机、19 台给料机、19 台振动筛、1 套喷煤系统、1 座

BPRT 轴流鼓风机组等；炼钢车间 2 套搅拌脱硫设施、1 座 100t

转炉、3 台连铸机、5 座 LF 精炼炉、1 座 RH 精炼炉等；钢坯

修磨车间 4 台修磨机、2 台抛丸机等。 

主要原辅材料及用量：烧结矿 103200t/月、外购块矿 28540t/

月、外购球团矿 14420t/月、废钢 15t/月、铁合金 200t/月、石灰

石 22140t/月、白云石 1910t/月、萤石 130t/月、生石灰 5160t/月、

焦碳 30290t/月、喷吹煤 13800t/月、高炉煤气 6912 万 m
3
/月、转

炉煤气 978.261 万 m
3
/月等。 



 

废气污染防治设备与设施： 

生产车间

（系统） 
污染源名称 污染物防治措施 

排气筒

数量

（个） 

烟囱 排气

筒编

号 

高度

（m） 

内径 

（m） 

综合原料场 

预配料间除尘系统

（即返回料收尘系

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0 2.6 DA060 

3#转运除尘系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0 1.8 DA059 

10#（简仓）除尘系

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0 3.2 DA058 

石灰窑 

双膛竖窑本体废气

排放口 

燃烧精脱硫后的焦炉煤气 

+布袋除尘器  
1 60 1.82 DA011 

筛分楼废气排放口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1.5 1.32 DA009 

窑前仓废气排放口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1 1.32 DA008 

成品灰废气排放口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7 0.92 DA010 

炼铁

（1×1200m
3

高炉） 

高炉煤气净化 

采用 1 台重力除尘+1 台干法

除尘+经（BPRT）或经调压

阀组减压、消声器降噪后进

入高炉煤气柜 

/ / / / 

出铁场除尘系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0 5.4 DA068 

矿、焦槽及上料系

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0 4.9 DA067 

现有供配煤+G10

转运站除尘系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0 1.4 DA044 

煤粉喷吹系统（依

托现有喷煤主厂房

除尘系统）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0 1.4 DA020 

热风炉烟气 

采用高炉煤气为燃料+固定

床时干法脱硫+低氮燃烧方

式； 

1 100 5.7 DA069 

炼钢连铸 

转炉一次烟气 1 套干法静电除尘 1 65 2.6 DA071 

转炉二次烟气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40.3 5.3 DA070 

转炉三次烟气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5.5 6.1 DA073 

5#精炼烟气除尘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5 3.4 DA048 

6#精炼烟气除尘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6 4.8 DA049 

7#精炼烟气除尘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5 4 DA072 

8#精炼烟气除尘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5 4 DA074 

9#精炼烟气除尘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35 4 DA075 

4#钢渣处理 采用 1 台湿电除尘器 1 32 2.3 P1 

5#钢渣处理 采用 1 台湿电除尘器 1 32 2 P2 

钢坯离线精

整设施 

1#抛丸机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21 0.6 DA052 

2#抛丸机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21 0.8 DA053 

1#修磨机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21 1.1 DA054 

2#修磨机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21 1.1 DA055 

3#修磨机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21 1.1 DA056 

4#修磨机 采用 1 台脉冲袋式除尘器 1 21 1.1 DA057 



 

废水处理依托现有中法水务污水处理厂副线工程集中处理

后回用于生产；危废暂存依托现有 700m
2的危废暂存间 1 座，

高炉矿渣依托现有矿渣堆棚（占地面积 5424m
2）1 座，钢渣依

托现有钢渣堆棚（占地面积 3675m
2）1 座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2 年 10 月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青岛

钢铁有限公司城市钢厂环保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

年 12 月取得原环境保护部批复（环审[2012]359 号）。 

项目（续建）于 2020 年开工建设，2021 年 7 月调试运行。 

公 司 于 2021 年 7 月 重 新 申 领 了 排 污 许 可 证

（913702005757897516001P）。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30349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32711 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 10.78%。 

（四）验收范围 

“城市钢厂环保搬迁项目（续建）”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更情况 

（一）石灰窑产能变化 

石灰窑生产规模由年产 40 万 t 变更为年产 40.6 万 t，产能

增加 1.5%。 

（二）部分生产设备/设施数量进行了优化调整，但产品产

能不变。 

（三）部分排气筒高度变化 

高炉矿槽废气排气筒、高炉出铁场废气排气筒、转炉二次



 

烟气排气筒高度均由 30m 变更为 40m。 

上述变更未新增污染物排放因子，污染物排放量基本不变。

根据《钢铁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要求，上述变

更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废气 

原料场设置 3个独立的除尘系统（包括预配料间除尘系统、

3#转运除尘系统、10#（简仓）除尘系统）各采用 1 套脉冲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3 支 30m高排气筒（编号 DA058~060）排放。 

石灰车间竖窑燃用精脱硫后的焦炉煤气，尾气经 1 套布袋

除尘装置处理后通过 60m 高烟囱（编号 DA011）排放，并安装

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在线监测装置。筛分楼、窑前

仓、成品仓含尘废气各经 1 套（共 3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

别通过 41.5m、41m、37m 高排气筒（编号 DA009~010）排放。 

高炉煤气净化采用 1 套“重力除尘+干法除尘+经 BPRT 或

经调压阀组减压、消声器降噪”后进入高炉煤气柜。出铁场、矿

焦槽及上料系统烟气各经 1 台（共 2 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

过 2 支 40m 高排气筒（编号 DA067~068）排放。热风炉燃用高

炉煤气，烟气采用“固定床干法脱硫+低氮燃烧”处理后通过

100m 高烟囱（编号 DA069）排放。供配煤、煤粉喷吹系统除尘

依托现有供配煤除尘系统、喷煤主厂房除尘系统处理。 

转炉一次烟气采用干法静电除尘处理后进入煤气柜。转炉

二次烟气、三次烟气、5#~9#精炼炉烟气各采用 1 台（共 7 台）

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7 支 35m~40m 高排气筒（编号



 

DA070、DA073、DA048~049、DA072、DA074~075）排放。

4#、5#钢渣处理烟气各采用 1 台（共 2 台）湿电除尘器处理后

通过 2 支 32m 高排气筒（编号 P1~P2）排放。 

钢坯修磨车间 1#~2#抛丸机、1#~4#修磨机产生的含尘废气

各经 1 台（共 6 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6 支 21m 高排气筒

（编号 DA052~057）排放。 

（二）废水 

项目（续建）废水主要是原料场、炼铁、炼钢、连铸、石

灰车间等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分别经过各生产系统

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大部分循环使用，各个生产系统排污废水

进入青钢生产废水管网，进入中法水务污水处理站副线工程处

理后，出水再进入青钢深度水处理站进行深度处理后回用作为

软水和纯水供生产。 

生活污水经青钢生活废水管网排放至中法水务污水处理站

主线工程中，处理后进入中法水务污水处理站副线工程处理后，

出水再进入青钢自建深度水处理站进行深度处理后回用。 

青钢全厂废水不外排。 

（三）噪声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了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四）固废 

石灰窑：竖窑烟气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作为烧结配料的原

料。石灰生产过程中的上料、出料等过程的除尘系统收集的粉

尘，运输至烧结系统作配料。 

炼铁车间：高炉瓦斯灰、高炉出铁场收尘、高炉矿槽系统



 

收尘，属含铁尘泥，作烧结原料。煤粉喷吹系统收集的煤粉直

接作为原料。高炉冶炼过程产生的高炉渣采用环保底滤渣处理

工艺处理后，高炉矿渣由胶带输送机转运至矿渣堆棚储存，进

入冶金渣微粉生产线利用；剩余高炉渣由青岛申飞安达环保材

料有限公司处理综合利用。 

炼钢连铸车间：钢渣部分作为钢渣微粉生产利用，剩余钢

渣由青岛申飞安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转炉一次、二次、三次烟气等除尘系统产生的含铁尘泥返

回作烧结配料。炼钢连铸车间产生的废钢返回炼钢使用。连铸

氧化铁皮同其它含铁尘泥混合作烧结原料。转炉、钢包、中间

罐等修砌产生的废耐火材料由生产厂家回收。 

连铸机浊环水系统收集废油属于危废，暂存于危废暂存间，

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置。 

原料场除尘灰、钢坯修磨车间除尘灰及废料均送至烧结系

统作为配料利用。 

（五）环境风险 

公司已修订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备案（370211-2021-7011-H）。 

（六）卫生防护距离 

项目设置石灰窑 200m、炼铁厂 1200m 的卫生防护距离，

目前此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七）其它 

1、项目（续建）设置了 1 套颗粒物、SO2、NOX在线监测

设备，3 套颗粒物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2、公司设置了规范的采样平台、采样口及环保标识标志。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中维安全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表明，

验收监测期间： 

（一）污染源监测 

1、废气 

原料场、炼铁车间、炼钢车间、钢坯修磨车间有组织排放

废气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7/990-2019）表 1 要求；石灰窑车间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表 2 重点控制区要求。 

石灰窑、炼铁、炼钢车间、钢坯修磨车间厂界颗粒物监控

浓 度 满 足 《 山 东 省 钢 铁 工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37/990-2019）表 2 要求；原料场厂界监控浓度满足《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要求。 

青钢厂界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氨、硫化氢、苯、

甲苯、二甲苯、苯并芘、非甲烷总烃监控浓度均满足《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要求。 

2、废水 

厂区总排口废水水质指标 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石油

类排放浓度满足青岛董家口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服务协

议进水水质标准要求；其余废水水质指标满足《钢铁工业水污

染物排放标》（GB13456-2012）间接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 

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 

（二）环境质量监测 

1、环境空气 

各监测点位 TSP 日均浓度、氟化物小时浓度、日均浓度满

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硫

化氢小时浓度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 D 限值要求。 

2、地下水环境 

石崖村、青钢厂区内 2#~5#监控井地下水中钠、硫酸盐、

氨氮、硝酸盐、氯化物、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锰、总大肠

菌和细菌总数指标有超标现象，其余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

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 

3、土壤环境 

青钢项目内、周边工业用地土壤中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

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等指标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表 1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4、环境噪声 

信阳村、小滩村、石崖村 3 个点位环境噪声质量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三）总量控制 

验收期间，颗粒物、氮氧化物、SO2污染物排放量核算值分

别为 195.37t/a、43.52t/a、15.87t/a，满足《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



 

司排污许可证》中的许可排放量指标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建设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的制度；污染物达标

排、并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各项环保管理

制度完善，较好地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的环境保

护措施及相关要求，无重大变动，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可信，验

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各类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加强固废收集、暂存和处置管理，做好台账记录。 

（三）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

等相关要求，自主进行污染源监测，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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